
怒江兴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泸水县古登乡色仲硅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专家组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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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1 日，受怒江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云南地质工程勘察

设计研究院在昆明组织专家对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云南金壤科技有限

公司编制的《怒江兴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泸水县古登乡色仲硅矿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评审，与会专家在会前审阅报

告、会上听取了编制方和业主的介绍，对存在问题共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以

下评审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1、泸水县古登乡色仲硅矿矿区位于云南省泸水市正北（360°）方向，平

距约 60km，行政区划隶属泸水市古登乡管辖。矿区地理坐标（80坐标系）：东

经 98°50′15″—98°51′15″，北纬 26°22′57″—26°24′18″，面积：

4.1455km2，开采深度为 2320m～1720m。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部分

1、《方案》编制单位资质、人员资格、报告必备附件材料等基本符合要求。

本方案确定评估范围面积 6.9612平方公里，完成 1：5000环境工程地质调查面

积 6.9612平方公里，地质环境调查工作基本满足方案编制工作所需。

2、矿山为变更矿山，属小型矿山。评估区重要程度属重要区；矿山地质

环境条件复杂。确定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为一级，定级符合现行《规范》

规定。

3、《方案》编制通过收集、利用了矿山储量核实地质资料和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资料，开展了野外核实调查和结合研究，介绍了矿山基本地质环境条

件和矿山生产基本情况。工作方法、手段基本合理。

4、矿山设计服务年限为 13.7 年，方案适用年限为 5年，矿业权人变更开

采范围、开采规模及方式时应重新编制方案。

5、经现场调查，矿山现状未开采，区内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

害，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现状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方案在实地调查、收

集资料综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评估区地质灾害进行了现状、预测评估，矿

业活动对含水层、地貌景观、土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进行了现状和预测评估。



预测评估认为，矿区主要地质灾害隐患为地表工业场地、废石场、表土堆场等

诱发地质灾害问题，以及地下采空区诱发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害对地表的危

害，最突出的地质环境问题一是严重破坏矿区地形地貌景观，二是大量压占土

地资源。预测评估可信。

6、本方案将评估区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程度划分为严重区、较轻区二

级二个区，分级分区基本合理；并将将评估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一般防治区

二级二区，初步制定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及监测工程方案。鉴

于矿区开采、覆土后将改变地面径流条件，加剧水土流失，宜增设拦挡墙、排

水沟；评价与所提交件基本相符。

7、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投资估算编制有据，计价计费基本

合规，恢复治理费适用年限（5 年）内恢复治理的费用为 84.99 万元，结果较

合理。

8、本矿山矿区主要地质灾害隐患为地表移动盆地范围、工业场地及其影

响区域，需做好以下工作：①加强废石场、表土堆场拦挡、排水措施和监测；

②加强地表移动盆地范围监测；③严禁随意弃渣，加强弃渣拦挡和矿区排水。

三、土地复垦部分

1、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较为齐全；调查研究

与数据处理方法正确，计算方法基本可信；提出的各项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基本

可行；复垦费用估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导企业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2、泸水县古登乡色仲硅矿矿区位于云南省泸水市正北（360°）方向，平

距约 60km，行政区划隶属泸水市古登乡管辖。矿区地理坐标（80坐标系）：东

经 98°50′15″—98°51′15″，北纬 26°22′57″—26°24′18″，面积：

4.1455km2，开采深度为 2320m～1720m。复垦区土地总面积 10.7368 公顷，其

中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10.7368 公顷。复垦区内复垦为旱地、有林地、其他林地。

矿山土地复垦适用年限为 5年 2020 年 3月至 2025年 3 月。

3、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怒江兴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泸水县古登乡色仲

硅矿项目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属变更项目，采矿方式为地下开采。

本项目损毁土地方式主要有挖损、压占、塌陷，复垦责任范围内损毁土地面积

10.7368 公顷，损毁面积中已损毁土地面积 0 公顷，拟损毁土地面积 10.7368



公顷。损毁土地为旱地 1.2216 公顷、有林地 9.3551 公顷、其他林地 0.1601 公

顷。

4、基本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

结果基本可信。本项目矿区范围及复垦区未涉及基本农田，共复垦土地面积

10.7368 公顷，其中旱地 1.2410 公顷，有林地 9.3357 公顷，其他林地 0.1601

公顷；全部安排复垦工作，复垦率为 100%。

5、基本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但需进一步加强

和完善相关措施，并应采取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防止滑坡和水土流失及新的土

地损毁。

1）预防控制措施：（1）各种生产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在矿权范围和批准

的临时用地范围线内，做好土壤和植被的保护措施，施工过程中的固体废弃物

要及时处理；（2）合理地布置工作面及开采顺序，最大程度降低地下开采对地

表土地的损毁；（3）在废石场、表土堆场等场地率先修建拦挡措施、排水措施

等，防止坡体失稳、水土流失；（4）在拟损毁场地首先进行表土剥离，并集中

堆放保存；（5）对采空区损毁土地进行监控；（6）在工业场地等场地内增加绿

地面积及营造周边防护林，改善和保护了项目区域内的生态环境。

2）工程技术措施：（1）采矿工业等场地，在场地停止使用后，清除建（构）

筑垃圾，整理场地，覆土回填，配套道路设施；（2）原平硐口工业场地采取整

理场地，覆土回填，再进行植被恢复；（3）废石场、表土堆场服务期满后对边

坡区进行客土，进行植被恢复，平台区回覆表土，复垦为有林地；（4）对整个

复垦过程的复垦措施、复垦效果等动态监测。

3）生物化学措施：（1）对于绿化新增的有林地，优选当地优势种树，进

行科学种植和精心管理；（2）对有林地进行适时管理，包括浇水、施肥、除草、

除虫等，同时淘汰劣质树种；（3）土壤改良，采用客土法、绿肥法等方法，对

复垦后的土层进行改良，提高土体有机质含量。

6、基本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

数，增加方案的可操作性。

7、基本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结果。确定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93.93



万元，土地复垦面积 10.7368 公顷，静态亩均投资 6069.45 元/亩，动态总投资

为 115.87 万元，动态亩均投资 7487.53 元/亩。业主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复

垦费用从建设或生产成本中提取，加大土地复垦前期提取额度，并根据复垦工

作安排制定土地复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专款专用。费用不足的，

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专家组强度事项

1、本矿山采矿活动诱发地面塌陷、地裂缝、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危险性大，危害对象主要为矿山企业自身，应加

强监测，做好防范。

2、矿山设计废石场布置于色仲河右岸，必须在其下方建立拦挡措施，防

治废石在雨季时随地表径流进入色仲河中，产生泥石流灾害。

3、请项目业主单位抓紧与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复垦资

金监管协议，落实双方责任关系，明确土地复垦资金提取计划、开展土地复垦

工作计划，并按要求定期向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土地复垦资金提取使用

和土地复垦实施情况，接受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4、如项目性质、生产规模、矿山废石场、地点、矿区范围或生产工艺、

开采方式、开采矿种等发生重大变化以及申请延续、转让采矿权时“方案”时效

性已过期的，需按相关规定和要求重新组织编报或修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的，应及时报原审查单位审查并备案。

综上所述，《怒江兴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泸水县古登乡色仲硅矿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

相关分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基本可行，

投资估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工作计划实施基本合理。专家组原则同意通过

评审，请编制单位按专家组意见修改补充完善后，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

评审组织机构：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

2020 年 9 月 4 日



怒江兴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泸水县古登乡色仲硅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潘峰 云南红开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 董诗茂 昆明工程勘察公司 高级工程师

3 杨家伟 云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4 付旻 昆明华逸丰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5 牛红飞 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 工程师


